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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修正第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04771 號  

第 十 六 條  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日本法公布施行日起至九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止，政黨、

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已收受之政治獻金有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得於本條

文修正施行日起二個月內返還捐贈者；逾期或不能返還者，應於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

四個月內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違反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於本條文修正施行日前已向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且欲返還捐贈者，得於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二個月內向受理申

報機關辦理原繳款項之退還；已收到退還款項者，應於二個月內返還捐贈者。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已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不適用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條

之處罰規定，其捐贈者不適用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處罰規定。 


